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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环办„2021‟82号 

 
 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
《湖北省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 

运行情况评估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生态环境局： 

《湖北省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情况评估

细则》已经第 19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要

求认真组织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湖北省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情况

评估细则》 

 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

2021年 11月 4日 

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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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湖北省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 

设施运行情况评估细则 
 

第一条 为规范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情况

评估工作，推动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产废情况总体匹配，

根据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办函

„2021‟47号）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

作方案》（环办固体„2021‟20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对各地（包括各市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

林区）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污染防治情况的

年度评估。 

第三条 评估对象为纳入申报登记范围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、

拥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产废单位和持有危险废物经营

许可证的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单位。 

第四条 评估内容包括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、产生量

和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、设施运行污染防治情况等。 

（一）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评估指标为 2 项，即危

险废物（不含医疗废物）无害化处置率、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。

各地根据辖区内各类危险废物产生量及其去向（自行利用、自行

处置、委外利用、委外处置、贮存），组织对危险废物规范化利用

处置情况进行评估。 

（二）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评估指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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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项，即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情况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

力过剩情况，各地依据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、环境统计数据

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核准经营规模，组织对各类危险废物产生和

利用处置能力情况进行评估。 

（三）设施运行污染防治情况评估指标为 4 项，即产废单位

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、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

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、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、工艺技术水平情

况。 

1.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评估指标依

据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》中附

件 1 表 2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工业危险废物产

生单位）》组织对辖区内产废单位的考核结果进行评估。 

2.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评估指标依

据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》中附

件 1 表 3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（危险废物经营单

位）》组织对辖区内经营单位的考核结果进行评估。 

3.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标依据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《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

18484-2020）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8-2019）等

标准和技术规范组织对主体设施及废气、废水处理等设施运行的

污染防治效果进行评估。 

4.工艺技术水平评估指标依据主体设施及环保设施采用的处

理处置工艺及其处置效果（次生危废产生量、污染物排放量等），

结合企业开展技术升级改造、清洁生产审核情况，组织对其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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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的成熟性、先进性进行评估。 

评估指标、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见附件。 

第五条 评估工作采用百分制计分，各地根据有关资料和现场

核查情况组织对评估内容（见附件 1）逐项进行打分，经审核后

形成最终评估结论。 

第六条 各地组织对辖区内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

施运行污染防治情况进行自查和评估，并编制评估报告（参照附

件 2）。 

第七条 评估报告结论应作为各地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、规

划本地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、新改扩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

建设决策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年起实施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各地每

年组织开展一次评估，并于次年 1月 15日之前将评估报告报省生

态环境厅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评估指标、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 

2.《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污染防

治评估报告》编制大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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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评估指标、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 

一、指标设置 

评估内容 序号 具体指标 分值 数据来源 

危险废物产生及

利用处置情况 

1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15 
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

网系统 

2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10 
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

网系统 

危险废物产生量

和利用处置能力

匹配情况 

3 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

情况 
10 

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

网系统 

4 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过剩

情况 
10 

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

网系统 

设施运行污染防

治情况 

5 
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合格率 
15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

6 
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合格率 
10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

7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20 
实地调查 

结合日常监管情况  

8 工艺技术水平情况 10 实地调查 

总分 100  

注：各项指标及分值的具体计算方法详见评估指标解释。 

二、指标解释 

1.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

（1）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

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是指纳入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危

险废物产生企业（不包括医疗机构），其产生的危险废物得到安全

合理处置的量占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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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=（自行利用量+自行处置量+委外利用

量+委外处置量+上年度遗留贮存量）÷（危险废物产生量+本年度

遗留贮存量）×100%；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指标计分 15分。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

率达到 100%计分 15分，达到 95%计分 5分，不满 95%计分 0分。 

2.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

（1）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

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是指纳入医疗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医

疗机构，其产生的医疗废物得到安全合理处置的量占比。 

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=（医疗废物处置量+累计贮存量-历史

遗留贮存量）÷医疗废物产生量×100%；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指标计分 10分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

率达到 100%计分 10分，达到 95%计分 2分，不满 95%计分 0分。 

3.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情况 

（1）指标定义 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情况，是指对各地产废类别中存

在利用处置能力缺口的类别，统计其欠缺的能力，并针对欠缺部

分提出解决途径的情况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情况指标计分为 10分。无利用处

置能力缺口的计 10分，存在利用处置能力缺口但有明确处置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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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每类别扣 0.2 分，存在利用处置能力缺口且无明确解决途径

的，每类别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4.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过剩情况 

（1）指标定义 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过剩情况，是指对各地所有产废类别

中利用处置能力过剩的类别，结合利用处置本辖区外危险废物情

况，统计其过剩的能力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过剩情况指标计分为 10分。各类别产

生量与利用处置能力总体匹配，无严重过剩类别计 10分；存在严

重过剩类别（利用处置能力>5 倍产废量），每类别扣 0.5 分，扣

完为止。 

5. 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 

（1）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

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指抽取的产废

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情况。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合格率=（经评估达标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+0.7×经

评估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）÷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抽取

总数量×100%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指标计分为

15分，达到 95%及以上计 15分，达到 90%及以上计 5分，不足 90%

计 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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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 

（1）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

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指抽取的经营

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情况。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合格率=（经评估达标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+0.7×经

评估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）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抽取

总数量×100%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经营单位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合格率达到 98%及以上计 10

分，达到 95%及以上计 5分，不足 95%计 0分。 

7.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指标定义 

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，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运行过程

中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各地参照表 2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

施现场调研记录表，结合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管情况，对

设施运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指标计分为 20分，所有企业的污染防

治措施落实情况评价结果为“符合要求”的措施数占该企业被评

价措施总数的 80%以上计 20分；达不到 80%的，每家企业扣 2分。 

8.工艺技术水平情况 

（1）指标定义 

工艺技术水平情况指标评价内容包括次生危废产生量、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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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排放量、技术可靠性等方面，主要根据开展技术升级改造或清

洁生产审核企业情况进行评价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 

工艺技术水平情况指标计分为 10分。开展技术升级改造或清

洁生产审核利用处置企业数占利用处置企业总数（3 年内新建的

利用处置设施除外）的 80%及以上计 10 分，达到 50%及以上不足

80%的计 6分，不足 50%的计 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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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危险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 
污染防治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

 

一、危险废物产生及利用处置情况 

（一）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及利用处置情况 

1.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

2.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

3.危险废物贮存情况 

4.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情况 

（二）医疗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

二、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 

（一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设施情况  

1.焚烧 

2.填埋 

3.协同处理 

4.利用 

5.其他处置 

6.医疗废物处置 

（二）自建利用处置设施情况 

1.焚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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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埋 

3.协同处理 

4.利用 

（三）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分析（参照附表 1） 

三、设施运行污染防治情况 

（一）产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情况 

（二）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情况 

（三）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（参照附表 2） 

（四）工艺技术水平情况（参照附表 2） 

四、评估结论 

根据评估指标、指标解释及评分细则（附件 1），针对危险废

物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、产生量和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、设施

运行污染防治情况提出评估结论。 

五、下一步工作建议 

各地结合实际，根据评估结论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。 

 

附表：1.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表 

2.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现场调研记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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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表 

废物类别 

名称 

危险废物

产生量 

（吨） 

利用去向（吨） 处置去向（吨） 遗留贮存量（吨） 

经营单位核准经营规模 

（吨/年） 

评价 a
 

自行利用量 

外单位 

利用量 

自行处置量 

外单位 

处置量 

本年度 上年度 利用 处置 合计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针对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和过剩情况进行评价，如“欠缺 ××吨”“过剩 ××吨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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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现场调研记录表 

调研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单位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单位类型 □自行利用处置单位    □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

所属行业  

设施名称  

利用处置类别  利用处置方式  

利用处置能力 

（吨/年） 
 

2020年利用处置量

（吨） 
 

次生危废 

产生量 

（吨/年） 

 
是否开展技术改造

或清洁生产审核 
 

设施启用日期  设计使用年限  

年运行 

天数 
 

运行工艺简述 
 

 

污染防治措施

情况 

设施类型 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运行情况 

贮存设施 

《危险废

物贮存污

染控制标

准 》（ GB 

18597-200

1） 

符合“4 一般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5 危险废物贮存容器”情况  

符合“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选址与

设计原则”情况 
 

符合“7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运行与

管理”情况 
 

符合“8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安全防

护与监测”情况 
 

符合“9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关闭”

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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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烧设施 

《危险废

物焚烧污

染控制标

准 》（ GB 

18484-202

0） 

符合“4 选址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5.2 配伍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5.3 焚烧”情况  

符合“6 排放控制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7 运行环境管理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8 环境监测要求”情况  

填埋设施 

《危险废

物填埋污

染控制标

准 》（ GB 

18598-201

9） 

符合“4 填埋场场址选择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5 设计、施工与质量保证”情

况 
 

符合“6 填埋废物的入场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7 填埋场运行管理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8 填埋场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”

情况 
 

符合“9 封场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10 监测要求”情况  

水泥窑协

同处置设

施 

《水泥窑

协同处置

固体废物

污染控制

标准》（GB 

30485-201

3） 

符合“4 协同处置设施”情况  

符合“5 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特性”

情况 
 

符合“6 运行技术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7 污染物排放限值”情况  

符合“8 水泥产品污染物控制”情况  

符合“9 监测要求情况”  

综合利用

设施 

企业环评

及批复文

件、《固体

废物鉴别

标准通则》 

废物种类、设施规模、工艺流程、主

要设备、主要产品、副产品及产物符

合环评及批复要求情况 

 

废液、废水、废气、残渣性质、数量、

处理情况符合环评及批复情况 
 

危险废物资源化产物符合《固体废物

鉴别标准通则》“5.2”要求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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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废物

处理处置

设施 

《医疗废

物处理处

置污染控

制 标 准 》

（ GB 

39707-202

0） 

符合“5 污染控制技术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6 排放控制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7 运行环境管理要求”情况  

符合“8 环境监测要求”情况  

总体评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“运行情况”评价示例：“符合，运行情况良好”“部分符合，其中 4.1不符合要求”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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